附：贵阳佳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预重整选聘评估机构自测打分表
[bookmark: _GoBack]贵阳佳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预重整选聘评估机构自测打分表
	序号
	评审内容
	评分细则
	评分

	1
	机构情况
（20分）
	1.机构成立（5分）
	

	
	
	参选机构成立5年（含本数）以上，得5分；成立时间不足5年，得0-3分。
	

	
	
	2.从业人员（5分）
	

	
	
	注册资产评估师不少于8名，土地估价师不少于3名，计3分基准分，每增加1人增计1分，总计不超过5分。
	

	
	
	3. 团队安排（10分）
	

	
	
	为本项目组建团队成员不得少于15人，其中注册资产评估师不得少于5人，土地估价师不少于1名，满足条件得5分，每增加1人增计1分。总计不超过5分。
	

	
	
	
	

	2
	业务经验
（15分）
	1.破产评估业绩（5分）
	

	
	
	参选机构自公告发布之日前三年内至少承办1次强制清算/破产清算/破产重整（包括预重整）评估业绩的，计2分基准分，每增加1件增计1分；办理过房开企业前述评估业务的每件增计1.5分，总计不超过5分。
	

	
	
	2.现场工作负责人业绩（10分）
	

	
	
	现场工作负责人有三年以上执业经历，近三年曾主导过1次强制清算/破产清算/破产重整（包括预重整）评估业务，计2分基准分，每增加1宗增计2分；主导过房开企业前述评估业务的每件增计4分，总计不超过10分。
	

	3
	工作方案
（25分）
	1.工作服务方案（20分）
	无需填写

	
	
	参选机构提供的书面工作服务方案应当结构完整（包含工作重点、人员安排、工作步骤、工作时间计划等）、内容详细、阶段性工作时间安排合理、可操作性强。
根据方案情况酌定计分，未提供工作服务方案的不计分。
	

	
	
	2.现场述标（5分）
	无需填写

	
	
	项目负责人、主办人员阐述服务方案并回答相关问题。阐述时应确保现场可以听清，内容明确、逻辑清晰，符合本案需求并承诺完全响应公告之要求。根据具体情况提出重点关注的事项及解决思路。
根据阐述情况酌定计分。
	

	4
	报价
（30分）
 
	当参选机构多于五家时，则去掉一个最高值和一个最低值后，取其余报价的算术平均值下浮10%作为评选基准价；当参选机构少于或等于五家时，所有报价的算术平均值下浮10%作为评选基准价。价格分计算方法：参选机构报价等于评选基准价时得20分。各参选机构的报价与评选基准价相比，每高出1%扣0.5分，最低为0分；每低于1%加0.5分，最高不超过40分。
	无需填写

	5
	总计（100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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